
 

 

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文件

关于印发《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

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

与实施细则
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

评价机制与实施细则

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文件
 

科大机车发〔2022〕100 号 

 

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

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

与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情况

评价机制与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

2022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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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
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与实施细则 

 
为推进学院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，合理评价各专业课程目

标达成情况，保证课程教学质量、促进课程教学持续改进，支持

各专业毕业要求的达成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

量教育标准》、《工程教育认证办法》和《广西科技大学人才培养

质量达成情况评价管理与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科大教发〔2021〕

17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

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与实施细则。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本科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体系如图1

所示。 

一、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 

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是各专业进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

价时的重要直接依据，重点关注修读某课程的学生在课程结束后

是否达到课程大纲中所制定的课程目标情况以及学习效果，是微

观层面对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的评价，也是各专业修订人才培

养方案和持续改进的重要依据。 

具体评价机制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评价对象 

各专业拟定的各级人才培养方案中支撑毕业要求二级观测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图 1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本科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体系

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本科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体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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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的所有课程，样本覆盖相关课程的所有学生（重修学生除外）。 

（二）评价责任人及职责 

系主任为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第一责任人，课程（组）负

责人为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直接责任人。课程（组）负责人

（任课教师）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，在此基

础上以课程为单位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总结（对比往年数据，分析

达成情况并填写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表）。课程（组）

负责人负责制定（修订）课程教学大纲，课程考核结束后，依据

教学大纲和考核结果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与分析，撰写

《课程目标达成评价计划及合理性审查表》、《课程目标达成情况

评价报告》，并提交给系主任。课程（组）负责人要对课程的教

学资料归档情况进行审核把关。 

（三）评价周期 

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在结课后进行，一般每学期开展一次。 

（四）评价依据 

课程目标的评价依据分为形成性评价和结果性考核，依据材

料包含课程大纲、学生学习档案、相关记录性材料及其它佐证材

料。评价过程应综合考虑课程类型以及课程目标所支撑的毕业要

求二级观测点具体内容设置评价依据的类型及其比例，具体内容

可参考表 1，同时也鼓励各任课教师不拘泥于传统方式的评价，

对评价依据进行创新。包括：课堂表现、作业情况、创设作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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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论文、技能考核结果、实践表现、毕业论文及相关调查问卷、

访谈等。 

表 1 各类课程形成性评价和结果性考核参考表 

课程 

类型 
形成性评价依据 结果性考核依据 

考 试

课 

平时纸笔测试成绩；课堂表现（课堂

习题、课堂测试、课堂讨论）；作业

情况 

期末纸笔测试成绩 

课程 

设计 

课堂表现（课堂习题、课堂测试、课

堂讨论）；阶段性成果等 

课程设计报告；课程设计论

文等；创设作品 

实 验

实 训

课 

课堂表现（课堂习题、课堂测试、课

堂讨论）；实验实训过程规范性评价；

实验实训完成情况等 

实验实训报告；技能考核结

果等 

实 习

实 践

课 

实习实践表现；实习实践期间参与项

目简介；创设作品；实习实践阶段性

小结等 

实习实践（企业）评价；实

习实践总结报告等；实习实

践期间成果 

毕业 

设计 

开题答辩；中期答辩；毕业设计阶段

性小结；毕业设计论文翻译；毕业设

计小论文等阶段性成果； 

设计图纸；终期答辩；毕业

设计说明书（论文）及最终

成果；答辩表现等 

（五）评价方法： 

课程目标的评价依据应结合课程大纲选择适当的评价方法，

并在《课程目标达成评价计划及合理性审查表》中对评价标准进

行详细描述。 

评价方法一般可采用直接评价、间接评价的方法。直接评价

包括课程结课考试等结果性评价；课堂表现测评、作业检测、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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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测试、期中考核等过程性评价方法；技能考核、案例分析、设

计制作、课程论文、专题报告、实验实训、学生档案袋等表现性

评价方法；教育实践、毕业论文等综合性评价方法。间接评价包

括问卷调查、学生访谈、课程及大纲分析等具体方法。具体可参

考科大教发[2021] 17 号文《广西科技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

况评价管理与实施办法》，教师可根据课程性质、课程目标达成

的学习成果类型（认知、技能、情感态度、社会交往等），采用

不同的评价方法。 

二、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实施细则 

（一）课程考核合理性评价 

课程负责人或系主任进行课程考核合理性评价，主要评价考

核内容是否完整体现了对课程目标及相应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

撑（题型、题量是否符合课程教学大纲）、考核形式与难度是否

合理、考核标准是否明确等，审核结果分为“合理”或“不合理”。

结果若为“不合理”，则及时改进；改进无果则不采用相关试卷或

报告作为达成评价的依据。 

（二）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

任课教师根据课程大纲要求和学生的考核信息，完成教学班

的《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报告》。承担其他学院课程的教师须分专

业提供相关课程的达成评价报告。 

（三）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过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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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课程负责人应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中各课程所支撑的毕业

要求二级观测点内容进行教学大纲的制定与修订工作，对课程的

课程目标内容、教学方式、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调整和明确，课

程目标应从学生获得的角度进行描述。课程教学大纲由课程评价

审核组（人）和专业负责人（系主任）审核通过后方可施行。 

2.任课教师应在开课前对授课学生的前修课程情况有所了

解并进行学情分析，以便能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工作。

在授课开始时应告知学生课程教学大纲的内容、课程教学目标、

教学进度、教学内容与考核方式等，确保学生了解课程目标与毕

业要求的关系，并对课程的地位和作用有清晰的认识。 

3.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进行教学活

动，做好相关形成性评价工作并时刻观察和评价学生学习状态，

及时发现问题并纠正或帮扶，有针对性地在授课过程中改进教学，

帮助学生达成课程目标。任课教师应及时对形成性评价的相关材

料进行整理归纳，并向学生反馈。 

4.授课结束后，课程负责人应收集各教学班任课教师的教学

反馈，根据课程的总体教学效果和课程大纲，在结果性考核（期

末考试）2 周前填写《课程目标达成评价计划及合理性审查表》，

明确各课程目标的评价依据、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，体现课程目

标对毕业要求二级观测点的支撑。《课程目标达成评价计划及合

理性审查表》由课程评价审核小组和专业负责人（系主任）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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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合理性通过后签字，并分发给任课教师。若存在任课教师在

形成性评价的评价依据、评价方法等方面不一致的情况，允许各

班任课教师单独填写《课程目标达成评价计划及合理性审查表》，

但必须经课程负责人、课程评价审核组（人）和专业负责人审核

通过后方可施行，同时结果性考核仍需由课程负责人进行统一填

写。 

5.课程（考核）结束后，各班任课教师应在 2 周内依据《课

程目标达成评价计划及合理性审查表》对每个教学班进行课程目

标达成情况评价，分析课程目标达成过程中的问题，并提出可落

实、可衡量的课程教学改进措施并填写《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报告》。 

6.课程负责人对任课教师的《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报告》进行

审核并签字，对比课程近三年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，与任课教师

讨论分析课程教学中的问题并汇总填写《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达

成情况评价表》，有针对性地向任课教师进行教学反馈，使课程

教学环节能够进行持续改进。 

7.课程评价审核小组和专业负责人（系主任）应对各课程的

《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报告》以及《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达成情况

评价表》的内容以及持续改进措施进行审核，确认改进措施的可

落实性与可衡量性，审核通过后留下相关意见并签字。 

（四）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计算 

设某门课程设置有 3 个课程目标，则需分别对课程目标 i 的

达成度（i=1，2，3）进行计算。若课程目标 i 由多个考核环节（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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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时作业、课堂表现、期末考试等）对学生达成情况进行评价，

设各环节的总分为 Zj、学生平均分为 Kj，环节分数所占比例为

Hj，j=1，2，3，，则 

课程目标 i的达成度D୧ =ቆ
K୨

Z୨
× H୨ቇ，j = 1，2，3 ··· 

当某门课程由多个教学班进行教学，则每个班级的任课教师

应分别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计算，由课程负责人对所有班级的

课程目标 i 达成度取平均值或最低值作为该门课程的课程目标 i

的最终达成度D୧。设课程目标 i 对其所支撑的毕业要求二级观测

点 G 的权重为Q୧，则该课程目标 i 对毕业要求二级观测点 G 达

成情况的权重评价值为g୧ = D୧ × Q୧，相关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

价机制详见《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机

制与实施细则》。 

根据科大发[2020]55 号文《广西科技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》，学生在必修性质课程（包括实践环

节）与专业限选课的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6.6 及以上（特殊情况除

外）方可授予普通高等教育学士学位，换算为百分制成绩为 66

分及以上，因此规定课程目标达成度 Di≥0.66 时，该课程目标为

达成。 

（五）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所形成的文档 

1.《课程目标达成评价计划及合理性审查表》。 

2.《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报告》。 

3.《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表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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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能够证明形成性评价过程的相关文档及形成性评价成绩

表。 

5.结果性考核相关文档及结果性评价成绩表。 

所有评价档案及相关文档应由课程负责人、课程评价审核组

（人）和专业负责人（系主任）审核并保存在各任课教师资料柜

中，自结课日期起保存 6 年(保存至该届学生毕业后 3 年)。 

（六）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的利用 

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旨在多层面检测与反馈课程建设与

实施情况，是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基础，其可靠性与合理性

决定了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合理性和可信度。任课教师及课

程负责人应根据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发现课程教学短板，并将其用

于教学内容、考核方式、评分标准、授课方式等教学大纲内容的

完善与持续改进，以不断提升课程质量。各专业负责人应根据课

程目标达成情况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反馈，并

将评价结果用于课程体系和毕业要求的修订与持续改进。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26 日印发 


